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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开征燃油税的的问题一直是备受人们

关注的热门话题 由于种种原因 燃油税的出台一

推再推 出现这种局面至少说明目前的燃油税改革

方案还存在一些政策不完善 条件不成熟的地方

需要通盘考虑 兼容并蓄

寻求更好的燃油税实施方案 要转变思想观念

更新理论规范 目前人们只是从清费立税的角度出

发 认为燃油税仅仅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筹措资

金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 这种解释不能很好地说明

燃油税 是什么 和 为什么 的理论问题 在建

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的大

前提下 燃油税首先应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而提供的公路这种公共产品的价格 其次 它是政

府为解决因汽车尾气排放而产生负外部效应所导致

资源配置失效的矫正器 最后 它才是为规范政府

收入机制而进行的费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我们认

为 设计燃油税税制 应以公共物品价格的核心概

念为理论基础 使之不仅能够实现满足政府收入需

求的财政目标 也能够实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公共

物品的经济目标 还能够实现改善纳税人生存环境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 为此 燃油税的改革

方案应包括以下6个方面

一 课税范围选择

综观国际上开征燃油税国家的实践 从课税范

围的角度分析 一般有3种模式 即小口径 中口

径和宽口径的燃油税 小口径的燃油税就是把课征

对象只限定在汽油这个单一税基的范围内 中口径

的燃油税不仅对汽油征税 也对柴油征税 宽口径

的燃油税则对所有燃油包括汽油 柴油 煤油 燃

料用重油等都征税 我国究竟应采取哪种模式来界

定燃油税的课税范围呢 显然只对汽油课征的小口

径模式是不可取的 我国车用油约占汽油总销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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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占柴油总销量仅为20% 如果只对汽油征税

必将人为导致汽油车改装柴油车 难免会发生征收

困难和柴油短缺状况 更何况当前中国石化集团和

中国石油集团的汽油 柴油是按1 1.75的比例生

产的 即每生产1吨汽油就要生产1.75吨柴油 只

对汽油车征税而对柴油车征养路费 不但不能根除

原有弊端 而且在操作上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握

既然小口径燃油税不足取 那么中口径的燃油

税是否是最佳选择 应当承认 对汽油和柴油同时

征税的观点是近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但我们认

为 这种观点需要认真考虑 首先 这种思想是在

费改税 及以提供公路建设资金为主要内容的背景

下产生的 尽管也考虑到了保护大气层这种公共产

品的因素 但环保因素不占主导地位 政策思维的

视野难免囿于公路建设资金筹措的小圈子 其次

中口径的燃油税课征范围与我国税制改革拓宽税基

调整税负的总体原则不十分吻合 第三 燃油税的

课征范围应从我国石油产品的生产消费实际情况出

发来具体设计确定 1999年燃料用重油和煤油已占

我国石油产品产量的20.71%,消费量的30.02% 如

果把这两种石油产品完全排除在燃油税征收范围之

外是不合理的

表1  1999年我国石油产品生产和消费结构表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生产总量(万吨) 3 683 699 6 340 1 864.3

比重 % 29.75 5.65 49.55 15.06

消费总量(万吨)   3 269 785 6 104 3 235.6

比重 % 24.41 5.86 45.57 24.16

资料来源 陈 准 建立风险采购屏障 关于维护国家石油安全

的基本设想 载 国际贸易 2000年第9期

上述分析表明 设计我国燃油税方案应本着普

遍课征 公平合理 税基宽广 税负适度的原则 选

择宽口径的燃油税课征范围模式 把汽油 煤油 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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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燃料用重油都纳入其调控范围 真正实现为公

路筹集养护资金和保护环境的税收调控目的

二 税率的设计

税率是设计燃油税方案时必须慎重考虑的核心问

题之一 目前 人们大都以50%的从量税率作为燃油

税设计方案的参考指标 但我们认为 这样设计并不

妥当 因为50%的税率是在1999年石油价格基础上

设计的 在此税率下 汽油每公升征税1.15元 柴

油每公升征税0.95元 当时93号汽油售价只为2.32

元 一年来 由于受国际石油价格狂涨的影响 国内

石油价格已由2.32元升至3.28元 而以1999年的石

油产品价格为基础设计的税率显然无法反映今天的实

际情况 更何况表面看来我国消费者实际支付的汽

油 柴油价格均低于西方国家消费者支付的零售价格

以93号无铅汽油每公升价格 人民币 为例 美国

3.68元 日本7.64元 我国台湾省5.02元 均高于

我国的3.19元  可是实际上我国的人均消费与这些

国家或地区比较差距较大 我国1998年人均产值是

750美元 是美国的2.6% 日本的2.3% 美国人均

收入是我国的39.12倍 日本是我国的43.17倍 要

对比油价高低 必须将消费水准的缺口加在油价之

上 如果这样计算 我们的油价恐怕是世界之最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按50%的边际税率来设计税负肯定是

偏高的 国际经验表明 燃油税税率过高并不一定能

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美国科罗拉多州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把柴油税率每加仑提高了7.5个百分点 从

而使税率提高了57% 但在随后的12个月里该州柴

油的销售量却下降了2200万加仑 由于销售量的下

跌 税收总量只上升了34% 并没有获得因税率提高

而预期的相应收入

基于以上认识 我们认为 燃油税税率的设计要

重新考虑 可以参照我国增值税税率分档设计的办

法 对汽油 柴油和燃料用重油适用一个有效税率

而对煤油实行零税率 这是因为煤油从总量上占全

国石油产销量的份额分别只有5.65%和 5.86% 每

年仅有780万吨左右 而且煤油绝大多数用于农村

照明 尤其用于老 少 边 穷地区的照明 如果

对这部分用油课以重税 无疑会加重这些地区农民

的负担 与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和扶贫的大政方针相

悖 所以 对煤油应执行零税率政策 此外 对汽

油 柴油和燃料用重油选择一个适度的比例税率

问题是什么样的税率才算适度 我们不妨根据2000

年 9月 90号汽油为4 712.76 元 /吨 零号柴油为

3 278.63元/吨 燃料用重油为1 812.07元/吨

以及全国燃油消费量加以匡算

根据表2匡算的数据分析 如果按50% 的税率

征税 各级政府每年可增加税收收入2 201亿元 如

此 燃油税的确发挥了增加收入的功能 因为它将

使我国税收收入占GDP 的比重提高2.7 个百分点

但是按50%税率所计算的税额 加上每吨277元的

汽油消费税和117元的柴油消费税后 就会使汽油

和柴油这两项税收负担率高达55.8%和 60.4% 如

果再加上每吨8.30元的资源税以及增值税等其他税

收 我国石油产品的税负可能要在65%以上 这显

然不利于石油产业的发展 反之 如果选择20%的

低税率 燃油税只能筹集到880亿元的收入 尽管

燃油税加消费税后汽油和柴油的负担率分别只有

25.9% 和 26.2% 外加其他税收 充其量也在36%

左右 但880亿元的收入比每年原本可收到的900亿

元养路费还少 这样的燃油税方案显然失去了改革

的现实意义 比较起来 理想方案是把税率设计在

35%左右 这样每年可筹措1 444 亿元左右的税收

收入 使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1.8个百分点

既可以弥补取消养路费后的收入缺口 还可以拿出

一部分资金用于治理污染 以达到国家的环保目的

表2                 我国燃油税率及其税收收入测算表

税率
         汽 油               柴  油              燃  油        燃油税总额    燃油税占税收

每吨税额(元) 总税额(元) 每吨税额(元) 总税额(元) 每吨税额(元) 总税额(元) (亿元)   总额的比重(%)

50% 2 356.38 770.30 1 864.32 1 137.98 906.04 293.16 2 201.44 21.4%

40% 1 885.10 616.24 1 311.45 800.51 724.83 234.53 1 651.28 16%

35% 1 649.47 539.21 1 147.52 700.45 634.23 205.21 1 444.87 14%

30% 1 423.83 462.18 1 118.59 682.79 543.62 175.89 1 320.28 12.8%

20% 942.55 308.12 745.73 455.19 362.41 117.26 880.57 8.5%

资料来源 中国物价 2000年第11期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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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加上消费税后汽油和柴油的负担率分别为

40.9%和38.6% 即使再考虑到资源税等其他因素

石油产品的整体税负也不会突破50% 尚在承受能

力之内

三 中央与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配置

燃油税的管理权限究竟应划归中央还是地方

即燃油税应被设计为中央税还是地方税 这是开征

燃油税所面临的又一难题 有人认为 我们应本着

与消费税相互衔接的原则 从充分发挥中央宏观调

控能力和全局综合平衡的角度出发 把燃油税划为

中央税 凡地方所需要的公路建设基金由中央财政

统一拨付 也有人认为 燃油税应作为地方税 这

将使道路的维护建设与地方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从而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在公路建设方面的积极性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 笔者均不完全赞同 原因是既

然我们把燃油税界定在公共产品价格的理论基础上

就应当从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及其管理效率的角度

出发考虑这个问题

由于公路和环境都属于公共物品 修建公路和保

护环境并不单纯是中央政府或地方各级政府独有的

职责 把燃油税仅作为中央税或者地方税的做法 不

是人为地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责任 就是人为地淡化

了地方政府的义务 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把燃油税完

全划归中央税 由于管理层次太多 中央政府对于处

于基层管理的乡村道路建设肯定会鞭长莫及 尤其

是在目前我国公路基础瓶颈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

中央政府独揽燃油税管理权对于各地公路均衡发展

未必是一件好事 反之 如果把燃油税作为地方税完

全归地方政府管理 对于调动地方政府建路积极性

肯定有利 但有可能会带来地区之间不良的税收竞

争问题 而且基于地方利益的偏好 全国性的公路基

础建设及环境保护不一定会保质保量 所以 燃油税

应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为妥 燃油税的管理应当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管理权限的配置

问题的关键是 作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燃油税

管理权限究竟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之间如何配置 这

是一个涉及各级政府利益调整的实质性问题 初步

考虑有以下3种模式可以选择

第一种模式的管理权配置包括三大内容 首先

凡进口燃油税收收入一律划归中央税 由海关连同进

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收入一并上缴中央财政 1999

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已达到2 940万吨 2000年预计

达7 000万吨 预计到2010年我国每年石油进口量

在1亿吨以上 这些进口石油起码有1/4的燃油税税

基 这一块由中央掌握就等于中央政府已保本拿了一

大块税基 其次 据测算 1999年我国国内成品油消

费量达10 303 万吨 其中石化集团成品油生产量

5 034.38万吨 约占全国成品油消费总量的48.86%

石油集团成品油生产量为3 953.34万吨 约占全国成

品油消费总量的43% 为配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支持西部地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可考虑将中国石

油 石化两大集团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市场份额所含燃

油税全部划为地方税 而对于两大集团分布在西部地

区以外的市场份额所含燃油税由中央与地方 五五

分成 并由当地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属中央

税的一块由地方税务机关在解缴金库时同时划归国税

金库 第三 对于中国石油 石化集团以外的8.14%

即838.66万吨成品油消费量直接划归地方税管理

第二种模式 可以参照我国增值税价外计税 链

条式管理的做法 对燃油税从生产厂家到各地石油

公司再到各加油站的整个流转环节分别课征 并根

据油价从生产或出口到石油公司的批发价以及加油

站零售价每一部分的增值来课征和分配管理权 凡

对石油生产厂家或进口原油按出厂价征收的燃油税

归中央税 由国家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从出厂到各

地石油公司的批发价之间的增值部分以及由批发价

到加油站零售价之间的差价部分 分别由各地石油

公司和加油站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征收 统一划

为地方税 收入也相应归地方金库 当然 这种模

式必须要求从燃油生产或进口到零售环节都要使用

像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的价税分离式的专用发票

否则 这种模式的税源极难控制

第三种模式 基于我国目前的征管基础和征管

手段 对于不论是从国外进口的原油还是国内生产

的原油所征收的燃油税 都由国家税务局系统在进

口或生产环节统一征收 然后根据中央政府与各级

政府公路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职责与权利 以及各省

政府之间的均衡 确定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分成

比例 再按照这个分成比例 在各级政府之间拨付

燃油税收入 这种模式尽管操作简便 在改革初期

就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但采用这种配置模式明显会

加重国税系统的任务负担 而且一旦燃油税收入缴

入中央政府国库后 中央财政对各级公路建设资金

及环保资金能否保证及时拨付到位 还难以预料

上述3种管理权限的配置模式 究竟哪一种更适

合我国国情 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我们认为 第

一种模式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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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征收管理问题

燃油税从理论上说应该在零售环节征收 这是国

际上通行的一般做法 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机

动车辆用油只有不到30%是在零售环节的加油站购买

的  又据调查我国目前有加油站8.8万个 其中石化

和石油两大集团共拥有2万个左右 外资加油站有近

400个 其余约占总数70%的6万多个加油站属社会

性分散投资所建 面对国内石油市场即将对外开放的

新形势 中石化和中石油把抢占加油站 扩大终端销

售市场作为他们的新战略 与此同时 国外石油公司

也不甘示弱 对加油站的抢购也如火如荼 使加油站

的数量更多 分布更广 经济成分更为复杂 就使得

对零售环节的加油站征税面临很大的征管难题 相反

如果在生产环节征收 明显能降低征收成本和纳税人

奉行成本 而且方法简单易行 便于源泉控管 但这

又给打击成品油非法走私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

然在具体操作中同样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

究竟是在零售环节征收还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或者

是在零售与生产环节同时课征 关键要根据中央与地方

之间燃油税管理权限配置的模式选择而定 如果选择第

三种模式 当然应在生产厂家课征 但如果选择第一 第

二种配置模式 就应当在生产 批发和零售环节同时征

收 在具体征收过程中 要保证征管效率 关键要运用

现代化的手段和技术 尤其要结合国家 金税 工程 尽

快设计一套关于燃油税征收管理的电子征收和报缴系统

这个系统就像车辆上的计费里程器一样 能对使用交通

设施的量和汽车本身排污情况进行测试和记录 并通过

一个记账程序能每天或每月定期地被反馈到税务机关专

门用于负责征收燃油税的计算机控制平台中 由计算机

控制总机每月给车主一张形同电话费交费单一样的燃油

付税单 车辆使用者凭这一付税单到税务机关定期履行

纳税义务 如不按期履行纳税义务 则可据持此对其进

行处罚

五 税收优惠问题

征收燃油税应汲取养路费征收中的经验教训 不

再设立 税收特殊权 待遇 养路费以每辆车的吨位

按月缴纳 不论这辆车当月是否上路或上路行驶里程

多少都要按规定数额缴费 而且对军队和乡以上国家

预算内开支的党政机关 社会团体单位的车辆给予免

征 这既不科学 也不公平 开征燃油税要按照税法

面前人人平等 用路者付费和多用路者多付费的原

则 对所有耗油车辆都应征税 不再设置免税车辆等

照顾条款 至于军队增加的开支可以通过增加军费补

足 费改税 以后军队车辆用油可以先征收燃油税

然后通过增加军费拨款由国家财政一次性全额拨付

至于机关 事业单位的机动车用油 不应再享受免税

待遇 行政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增加的负担

不能由增加行政事业经费解决 而应由行政事业单位

自行解决 这是因为开征燃油税不能像养路费那样有

豁免的先例 行政事业单位不应有税收特权待遇 唯

其如此 燃油税才能比养路费更合理 公平和规范

老百姓才容易接受 对行政事业单位用车征收燃油税

还可以减少甚至防止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不合理增

长 特别重要的是 对所有用车者普遍征收燃油税

不仅便于管理 还可以杜绝避税行为 因为一旦部队

和行政事业单位用车允许免税 肯定会有一部分车辆

所有者想方设法挂用行政事业单位或军队车辆的牌

号 从而加大了税收管理难度

此外 考虑到农业和渔业是我国弱势产业 需要

政策扶持 而且农民 渔民用油与农业 渔业生产

有关 因此 不能借燃油税改革之机加重他们的负

担 据统计 全国农田作业和排灌用油每年约500万

吨 开征此税后每年需增加支出约50亿元 全国每

年渔业捕捞用柴油约470万吨 开征此税也相应地

增加了渔业负担50亿元 两项合计为100亿元 对

此可考虑实行 先征后退 政策 由农业车用油者

和渔业车用油者提出申请 并提供详细资料 由当

地燃油税征收机关随机抽查 核对资料的真实性

据此确定退税人资格 农业生产用油和渔业用油虽

然属于非车用油 但在使用燃油过程中也要排放尾

气 并且柴油尾气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并不亚于汽油

因此 在执行退税过程中只退还其应当属于公路建

设筹资的部分 对于涉及属于环境保护的部分税款

则不能执行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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